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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取水权有偿取得模式研究

蔡成林,毛春梅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98)

摘要: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水资源作为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 对其可持续利用是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保障。实行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是我国水资源管理的基本制度, 其功能的

发挥主要靠发放取水许可证和征收水资源费来实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完全靠行政权力无偿分

配取水指标存在诸多弊端,不利于水权交易、水市场的建立, 因此建立科学的取水权有偿取得制度势在必行。根据

国外水资源费征收和取水权有偿取得的经验,以及我国自然资源开发领域使用权有偿取得的实践,探讨了取水权有

偿取得的三种模式,并分析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 提出了推进取水权有偿取得制度的建议,为完善我国水资源有偿

使用制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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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evy Mode of Water2taking Right Acquisition for Value

CAI Cheng2lin, MAO Chun2mei

( S chool of Public A dminis tration, H ohai Univ er sity , N anj 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As t he sour ce of life and foundation of product ion and eco log y, water r esources ar e the basic natural r esources and

st rateg ic economic resour ces and play an impo rtant ro l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nd society. Water abst rac2

tion permit and compensated use ar e tw o fundamenta l rules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which are achiev ed by gr ant o f w a2

ter2taking permit and collection of w ater abstr action char ges. W 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allocation of w a2

ter2taking r ight on administr ative power solely have led to low w ater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brought obstacles to the w ater

right trade and establishment of water market. T hus, the w ater2taking r ight acquisition fo r value is imperativ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paid acquisition o f w ater2taking r ight in other countries and paid acquisitio n of natur al r esour ces ut i2

lization r ight in China, thr ee levy modes o f w ater2taking right acquisitio n fo r value and their advantag es and disadvant ages were

discussed. F ina lly, some suggestions have been propo sed to promo 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 he paid acquisition o f w ater2taking

right.

Key words:w ater2taking r ight; water resource fee; acquisit ion for value; lev y mode

  2002 年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6第七条规定/国家对水资

源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0, 第四十八条又

规定/ 单位和个人在申请取水许可时, 需缴纳水资源费, 取得

取水权0。但实际情况是, 我国绝大多数取水户的取水权都

是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无偿取得的,水资源费则根据取水后

计量的实际取水量核算, 依据的是5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

收管理条例6第三十二条规定: /水资源费缴纳数额根据取水

口所在地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和实际取水量确定0。我国将取

水权界定为用益物权,在5物权法6用益物权编之/ 一般规定0

中规定/ 依法取得的取水权受法律保护0, 第一百一十七条又

规定/ 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依法享有

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0。物权化的取水权使得权利人可

以对一定的水量或特定的水域主张权利并取得其中的利益,

保护了财产权的合法预期[1]。因此,取水权无偿取得违背了

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 也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之理念。

同时,取水权无偿供给造成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进一步加

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并存在其他诸多弊端: 一是无法完全

体现国家所有权;二是对取水户多占取水指标存在正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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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取水指标闲置与紧缺并存的局面, 影响经济可持续发

展;三是造成取用水户节水意识不强、对水资源价值存在不

正确的认识;四是通过行政许可取得的取水指标, 其产权不

明晰,成为水权流转的制度障碍。

实践中,取水权有偿取得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一项新课

题,江苏省走在了全国的前列。2010年江苏省水利厅厅长吕

振霖在/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几项重要工作0一文

中指出:加强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 必须充分发挥价格杠杆

的调节作用, 积极运用经济手段实现管理目标。开采矿泉

水、地热水和深层地下水, 必须缴纳相应的容量水资源费[ 2] ,

这里的容量水资源费是指按许可取水量缴纳水资源费后取

得取水许可证,是取水权有偿取得的一种形式。2012 年 3月

15 日,江苏省政府发布了5省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的实施意见6文件, 提出要/ 建立健全水权制度, 开展

取水权有偿取得和转让试点,积极运用市场机制优化水资源

配置0。可见, 取水权有偿取得已经开始进入官方的视野。

因此,从理论上探讨取水权有偿取得实现形式, 有利于完善

水资源有偿取得制度,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

1  资源开发使用权有偿取得经验

1. 1  国外取水权有偿取得概况
国外大多数国家对申请取水行为收费, 并且还有对取水

后的水资源后续利用权利的收费[ 3]。国外取水权有偿取得

的主要形式是用户按许可取水量缴纳取水费后获得取水许

可证。不同国家征收取水费的目的不同, 取水费费率标准也

不一样。在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收取取水费仅单纯作为行

政成本回收的手段,如英格兰、威尔士和德国,而荷兰等国则

将其作为增加财政收入和保护环境的绿色税收手段[ 4]。

英国环境署( Environment Agency)根据 1995 年环境法

( Envir onment Act 1995)的授权, 每年度都会发布一个取水

收费方案,周期为每年 4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 方案详细

规定了取水费包含的项目、取水费的计算、取水费缴纳时间、

不同地区取水费费率等内容。取水费主要包含: ( 1)申请费

( Application Charg e) , 变更或申请新的取水许可时要在申请

时缴纳此部分费用; ( 2)年度费用( Annual Cha rge )或称为维

持费( Subsistence Charg e) , 与我国的水资源费性质类似, 该

费用包括标准收费 ( Standard Charg e)和补偿收费 ( Compen2

sation Charg e)两部分。标准收费是为了回收环境署取水管

理的成本,收费多少与取水行为对水资源的影响相关。补偿

收费是标准收费之外的为了回收与许可证废止或变更相关

成本的收费。年度费用根据年度许可取水容量( Snnual L i2

censed Volume)、取水水源、取水季节、耗水系数(根据用水目

的划分)以及标准收费费率和补偿收费费率确定, 其中年度

许可取水容量是指取水许可证上载明的许可取水量[ 5]。

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目前还没有全国统一的水资源

税规定,但是州政府有权制定地方性的水资源税方案。汉堡

州( H amburg )是德国水资源税征收的一个典范, 其仅对取用

地下水资源者征收水资源税,水资源税的大小按取水许可证

上授予的取水量来计算,只有当实际取水量超过许可授予的

取水量时,税率才按实际取水量来计算[ 6]。

另外,加拿大征收取水费目的是弥补行政管理费用, 收

费一般基于最大允许取水量,而不是实际取水量[7]。澳大利

加强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 积极运用经济手段实现管理目

标,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5水法6规定取水权人要

交纳从河内、湖内或河段内取水的水权费。

俄罗斯取水权取得形式比较特别, 取得取水权必须具有

水体利用许可证和水体使用合同,并且后者是依据前者产生

的。公民或者法人在取得水资源利用许可证后必须与俄罗

斯联邦政府的水资源管理部门签订合同, 否则不能取得取

水权[ 8]。

1. 2  自然资源领域开采使用权有偿取得
我国在矿产资源、水能资源等资源开发领域,对采矿权、

水能资源开发使用权等有偿取得作了明确的规定, 即必须缴

纳一定的费用才能取得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资格。

1. 2. 1  矿产资源开发权的有偿取得
1996 年修订的5矿产资源法6规定: / 矿产资源属于国家

所有, 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 ,国家实

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的制度0。5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

和价款管理办法6 (财综字11999274 号)中也规定 : / 勘查、开

采矿产资源,均须按规定交纳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价款0。

缴纳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价款是申请人办理登记, 获得探

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前提, 其中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

按矿区范围面积缴纳 ¹。

1. 2. 2  水能资源开发权的有偿取得
我国已经有多个省市出台了有偿出让水能资源开发使

用权的地方性法规。开发利用水能资源的单位或个人, 必须

以有偿方式缴费, 才能取得水能资源开发使用权。如5贵州

省水能资源使用权有偿出让办法6规定, 申请人在与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签订水能资源使用权有偿出让

合同,并缴纳水能资源使用权出让金后, 水行政主管部门收

到出让金 20 天内办结相关手续并颁发水能资源使用权证。

通过考察国外取水权和国内自然资源开发使用权有偿

取得实施经验,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对稀缺资源来

说,其开发利用权是国家让渡的一项权利, 资源有偿取得与

使用制度体现了国家资源权益, 是实现国家加强资源管理、

促进资源有序利用的手段;二是对稀缺性资源应当实行资源

开发权(资格)有偿取得制度,即用户缴纳相关费用取得开发

利用资格,并根据实际开采量、开采难度等因素缴纳资源补

偿费。

2  取水权有偿取得的实现形式

取水的目的是用水, 取水和用水是同一行为的两个方

面,完整的取水法律涵义包括取水和用水。实践中不宜将两

者分开单独加以许可权利而造成整个理论体系和法律制度

自身的混乱[9]。因此,广义上的取水权在法律层面上应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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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5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6第五条规定: / (一)
探矿权使用费以勘查年度计算,按区块面积逐年缴纳, 第一个勘查年
度至第三个勘查年度,每平方公里每年缴纳 100元,从第四个勘查年
度起每平方公里每年增加 100元,最高不超过每平方公里每年 500
元; (二)采矿权使用费按矿区范围面积逐年缴纳, 每平方公里每年
1000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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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取水资格与实际用水两项权利,通过征收/ 取水权费0实现

取水权有偿取得, 用水的费用则体现为水资源费[10]。本文

结合当前我国水资源费征收实际情况, 提出三种取水权有偿

取得模式: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取水权费加水资源费

取得取水权、阶梯混合模式。

2. 1  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模式
此模式下,取水户根据许可取水量缴纳水资源费后 ,水

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给其取水许可证。取水户即使未取水也

不退还这部分费用,政策应允许取水户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自由处置富余取水权。对超出许可取水量取水的情况, 可以

对其加以限制或对超定额或超计划取水累进加收水资源费。

与目前取水户按实际取水量征收水资源费相比, 其差别不仅

仅在于缴费的先后顺序问题,本质是取水户/ 购入0取水权。

该模式是一种理想模式,具有下列优点:一是征收程序简

单, 操作简便;二是用经济手段促使取用水户合理估量取水需

求, 最大限度抑制盲目申请用水指标行为;三是该模式下取水

户通过缴费获得取水权以及连带的水的使用权、收益权甚至

是转让处置权,建立产权边界清晰的水权模式,有利于水权转

移和水市场建设, 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从目前的现实来看, 该收费模式推行尚存在如下障碍:

一是与现行按实际取水量征收水资源费的政策不够协调,取

水户可能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二是水资源费在申请时一次

性缴纳才能取得取水权,与按月(季)缴费相比会占用企业大

量现金流,增加资金周转压力; 三是虽然实现了取水权有偿

取得,但是未体现出取水权价格的信息, 不利于传递取水指

标稀缺的信号。

2. 2  取水权费加水资源费的两部制模式
两部制征收模式是指取水户缴纳的费用包括两部分,即

取水权费和水资源费。取水权费按申请的取水量缴纳, 缴纳

取水权费后方可取得取水许可证。水资源费则按用户实际

取用水量征收。与现行水资源费制度相比, 多出的取水权费

部分实际是为获取取水权而支付的费用, 即取水户占有稀缺

取水权指标而付出的成本,而按实际取水量征收的部分则相

当于水资源消耗补偿费用。

在当前水资源费收费模式基础上增加取水权费, 是水资

源国家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完全体现,其突出作用是重塑人们

对水资源价值的认识,给取用水户传递了这样一种观念 ) ) )

即不仅物理上的水资源(取水权的客体、指向的对象)是稀缺

的,作为物权的取水权指标也是有限的。另外, 与前一种模

式相比,两部制模式减轻了取水户资金周转的压力。

此模式的核心是确定合理的取水权费率,费率过高或过

低都会直接影响水资源配置的效率。如果取水权费率设置

较高而水资源费标准较低,在取水户预料到后期取水不会达

到许可取水量时,实际取用水资源的机会成本就很低, 节水

的相对收益较低或为负值,造成水资源人为浪费。但是如果

实际取水水资源费率较高而取水权费率较低,加上超定额取

水水资源费费率很高,取水户可能会多申请取水指标以备不

时之需, 全社会这种效应叠加将会造成取水指标的更大

浪费。

2. 3  阶梯混合模式
阶梯混合模式融合了前两种模式的特点, 基本思路是:

水行政主管部门将各行业最有效率用水量作为基本用水定

额,由于大部分取水户会超过此用水定额, 因此再根据行业

用水定额确定附加用水定额。所有取水户根据基本用水定

额确定的水量缴纳水资源费,许可取水量超过基本定额的还

要另缴超出部分的取水权费后,获得取水许可证。许可取水

量内,超出基本用水定额取水按实际取水量缴纳水资源费,

超计划取水实行计量收费, 费率逐级递增, 且递增幅度越来

越大,相当于实行三级阶梯费率。

由于该模式中的各个阶梯的用水定额及相应费率都由

政府部门制定,与其他模式相比, 最显著特点就是政府调控

力度大,行政干预色彩较浓。此模式所具有的优势及存在的

问题都与这个特点有关联。其优势是可以通过对基本定额、

附加定额以及各阶梯费率比的设定,用经济杠杆调节取水户

的取用水行为, 节水效果显著。另外, 通过对某行业设置偏

松或偏紧的基本用水定额,可以传达政府鼓励或限制某行业

发展的信号,促使水资源在不同产业间合理配置, 有利于产

业结构调整。但是, 在某种程度上讲, 政府干预度过高会影

响市场发挥水资源配置作用的功效,不符合资源性产品市场

化改革和转变政府行政职能的总趋势。阶梯混合模式允许

水行政主管部门自主设置各行业不同的阶梯费率, 因此费率

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将会影响到用水的效率。

3  推进取水权有偿取得制度的建议

取水权有偿取得符合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趋势, 是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资源保护水平的重要工具, 具有巨大的

制度优越性。在现阶段,为了保障其顺利实施, 还有许多工

作要做。

3. 1  尽快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对于公权力来说, / 法无授权即禁止0。虽然5水法6第四

十八条规定缴纳水资源费才能取得取水权, 但是规定过宽,

可操作性不强。而且5条例6规定水资源费应根据取水户实

际取水量和相应的费率确定,因此按取水户申请的取水指标

征收取水权费显然面临着法律上的障碍。为了配合水资源

费征收管理改革,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 使取水

权费征收有法可依。

3. 2  完善取水权有偿取得的配套系统
取水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为了保证

制度顺利实施,需要完善相应的配套工作: 技术层面上, 水行

政主管部门要制定详细、可操作的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综

合规划、水中长期供求规划和水功能区划, 这是确定区域可

供利用取水指标的依据,也是取水权科学配置的前提; 政策

层面上,必须严格实行取水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完善水资

源有偿使用制度、严格实行取水许可制度以确保取水户之间

横向公平。另外,为了顺利推进取水权有偿取得制度, 必须

研究如何确定科学的取水权费率、用水定额等问题。

3. 3  选择典型地区和行业进行试点, 因地制宜择优

选择实施方案

  取水权有偿取得在我国尚无先例, 加上全国各地水资源

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用水效益等存在差异, 因此制度建立初

期不宜一刀切地大范围铺开。而且,取水权有偿取得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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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多样的,某种模式的特点、适用区域都存在比较大的

差别。因此,有必要选取一些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取水指

标占而不用现象较严重的地区进行试点并因地制宜制定实

施方案和征收模式。

3. 4  着手建立可交易水权制度和水权交易市场
实行取水权有偿取得制度后,取水户申请的取水指标不

可能与实际取水量完全相等,总会出现指标富余或不够的情

况,为了调剂余缺, 将富余指标转移到需要者手中, 有必要建

立可交易水权制度和水市场。实行取水权有偿取得制度的

一个明显优势是取水户通过有偿获得取水权及其连带的使

用权、占有权、处置权,水资源产权界定清晰, 具备进入市场

交易的条件,为水市场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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